
1 
 

 

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12 年 2 月 7 日 

發稿單位：檢察司 

聯 絡 人：調部辦事主任檢察官陳怡利 

連絡電話：(02)2191-0189      編號：016 

 

長照悲歌令人心痛，照顧殺人令人遺憾 

本部研議修法，以維衡平及兼顧情理法 

    今日報載「AI 量刑資訊系統啟用」，有基層員警認為「某

些案件恐怕不適合用 AI 量刑」，例如「兒子殺死久病老母這類

的長照悲歌」一事，再度揭露弱勢家庭因長期照護所造成的問

題，過去社會上亦曾發生「照顧殺人」之案例，令人心痛及遺

憾。 

    本部身為政府法務部門，除了所屬五大系統以具體行動幫

助弱勢民眾，例如檢察機關在柔性司法（包括犯罪被害人保護、

更生保護、觀護業務）方面，持續對於司法弱勢提供協助外，

行政執行體系也積極貫徹「公義與關懷」之理念，對於弱勢之

執行義務人提供關懷及轉介社會資源外，本部蔡部長指出，我

們更要傾聽民意，完善法制面的規範，因此，本部前已就長照

悲歌所衍生照顧殺人案件之相關法律問題及修法可行性，進行

全面性研議，彙整說明如下： 

一、 問題背景： 

現行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邇來社會上若干不堪長期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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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殺害受照護者之案件，依上開規定論處，縱使行為人符

合刑法第 62 條自首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再認其因犯罪之

情狀顯可憫恕，依刑法第 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惟經過二

次減刑後，其最低刑度仍為 2年 6月以上，且因不符合刑

法第 74 條緩刑要件之規定，而須入監執行。惟是類案件

中，部分行為人或因缺乏家庭支持系統，或因智識程度、

經濟條件、生活狀況、心理健康等有所欠缺等因素，若一

律都必須入監服刑，是否符合罪刑相當性及社會國民法感

情，往往產生爭議。 

二、 解決方案： 

為兼顧法理情，平衡刑罰嚴厲性，本部積極研議妥適之解

決方案，研討出下列三種可能之修法方向： 

(一) 修正刑法第 74條規定 

將緩刑要件由「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修正為「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則是

類案件行為人依刑法第 62條、第 59條減刑後，即有獲緩

刑之可能。惟法院是否於具體個案宣告緩刑，事涉法院量

刑事項，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有不

確定性。且此等修法方式係全面性放寬緩刑條件，仍待取

得社會大眾共識。 

(二) 修正緩起訴要件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 1第 1項緩起訴處分要件，為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以外之罪」，如另增訂「被告所犯為前項以外之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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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減輕其刑事由，而得處以有期徒刑未滿三年者，準用

前項規定」，則是類長照悲歌案件，得有緩起訴處分之機

會。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行賄罪、貪污

治罪條例犯罪等亦將有可能成為得緩起訴處分案件，影響

層面較大，民意能否接受，亦待斟酌。 

(三) 就長照悲歌案件另訂較輕之獨立處罰規定 

現行刑法殺人罪章對於情節較輕微之殺人罪類型，有另設

特別寬減規定之體例，例如：第 273條義憤殺人罪及第 274

條生母殺嬰罪。是以，或可參考現行第 274條第 1項「因

不得已之事由」立法用語，將行為客體限於「對於直系血

親、直系姻親或配偶」，且行為人必須在「因不得已之事

由，於長期照護後」而殺人時，方得適用較輕之特別規定。

故本部考量是否增訂第 273條第 2項「對於直系血親、直

系姻親或配偶，因不得已之事由，於長期照護後，犯第二

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罪者，亦同。」將是類案件法定刑定

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於具體個案中保持得緩刑之彈

性，以維持刑罰之衡平性及罪責相當性。 

    防止長照悲歌再次的發生，除了全民與政府一起努力外，

本部已研議相關法律問題，及提出前述幾種可能之解決方案，

歡迎各界先進集思廣益，提出更多寶貴建言，本部也已擬具相

關修正草案，後續亦將邀集審、檢、辯、學及機關代表，召開

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深入討論，期能廣納各界意見以期修

法周延及解決方案妥適，並依相關法制作業程序積極進行，以

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 


